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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中　華　民　國

一 自

般 動

偵 檢

查 舉

總 計  124,550  10  10  －  26,076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61,383  6  6  －  12,975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中 檢 察 分 署
 23,505  1  1  －  4,987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15,403  2  2  －  3,283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高 雄 檢 察 分 署
 18,521  1  1  －  3,945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花 蓮 檢 察 分 署
 3,108  －  －  －  587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智 慧 財 產 檢 察 分 署
 1,817  －  －  －  258

福 建 高 等 檢 察 署

金 門 檢 察 分 署
 813  －  －  －  41

說明：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係指自檢察官收案之次日起至案件辦理終結之日止平均每件所需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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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案件收結情形（機關別）
111 年 1-7 月

 30,416  2,214  65,834  124,345  633 2.07

 13,897  917  33,588  61,203  579 2.89

 5,324  678  12,515  23,495  20 1.29

 4,166  204  7,748  15,398  12 1.20

 5,255  340  8,980  18,516  11 1.10

 1,031  56  1,434  3,105  3 1.23

 645  7  907  1,815  8 3.81

 98  12  662  813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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